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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境内机构
外币现钞收付管理办法》的通知

文  号：汇发[2015]47号    发布日期：2015-12-28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

波市分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满足境内机构外币现钞业务的实际需要，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了

《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管理办法》（见附件）。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外汇管理部接到本通知后，应及时转发辖内中心支局（支

局）、地方性商业银行及外资银行。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收到本通知后，应及时转发下

属分支机构。

文件执行过程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经常项目管理司反馈。

特此通知。

附件：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管理办法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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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完善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

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是指境内机构发生的外币现钞的收取、提

取以及相关的结汇和购汇等行为。

本办法所称境内机构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部队等，外国驻华外交领事机构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除外。

本办法所称经办银行是指以境内机构为客户，负责审核并为其办理外币现钞收付业

务的银行。

第三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局（以下简称外汇局）根据本办法对境内机构外币

现钞业务实施监督管理。对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行为进行非现场监测，对外币现钞收

付异常的境内机构、经办银行进行非现场核查、现场核查或检查。

第四条 除本办法另有规定外，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不得收付外币现

钞。

第五条 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币现钞的收付，应当具有真实、合法的交易基础。

境内机构不得以虚构交易等方式骗取外币现钞收付，逃避外汇监管。

第六条 除本办法另有规定外，符合以下条件的经常项目交易，境内机构可以收取外

币现钞，但应按规定在经办银行办理结汇，不得存入经办银行转为现汇：

（一）银行汇路不畅的经常项目交易；

（二）与战乱、金融条件差的国家（地区）间开展的服务贸易、初次收入和二次收

入交易（以下简称服务贸易）；

（三）境外机构或境外个人因临时使用境内港口等交通设施所支付的服务和补给物

品的费用；

（四）境内免税商品经营单位和免税商店销售免税商品的外汇收入；

（五）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经常项目交易，境内机构可以按规定在经办银行购汇或使用

自有外汇提取外币现钞：

（一）银行汇路不畅的经常项目交易；

（二）向战乱、金融条件差的国家（地区）支付的服务贸易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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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海运船长借支项下；

（四）境内机构公务出国项下每个团组平均每人提取外币现钞金额在等值1万美元

（含）以下的；

（五）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按规定已提取但未使用完的服务贸易项下外币现钞，可以结汇或存入原提取外币现

钞所使用的外汇账户。

第八条 除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外，境内机构因交易的特殊性确需提取外币现钞的，应

经所在地外汇局核准。所在地外汇局应认真审核提取外币现钞的真实性和必要性。

第九条 经办银行办理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业务，应当按照“了解客户”、“了解

业务”、“尽职审查”等原则，对交易单证的真实性及其与外币现钞交易的一致性，以

及外币现钞交易的必要性等进行合理审查。

第十条 境内机构办理经常项目项下外币现钞收付时，经办银行应当审核可证明外币

现钞交易必要性以及证明交易真实、合法的相关单证。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

规对审核单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相关单证无法证明交易真实合法或与办理的外币现钞交易不一致的，经办银行应当

要求境内机构补充其他交易单证。 

第十一条 交易单证可以是纸质形式或符合法规规定且被经办银行认可的电子形式。

电子形式的交易单证，经办银行审查认可后应当打印纸质文件留存，并在纸质文件上签

章。

分次办理外币现钞业务，经办银行每次应在审查后的交易单证上注明金额、日期，

加盖业务印章。

由境内机构单方面出具的或者通过网络下载（传真）的交易单证，应当由境内机构

加盖具有法律效力的印章或签字证明。

第十二条 经办银行办理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业务，应遵守我国反洗钱与反恐怖融

资的有关规定。

第十三条 司法和行政执法等机构的罚没款、暂扣款和专项收缴款为外币现钞的，经

办银行可根据上述机构的相关文件直接办理结汇、存入外币现钞账户、提取外币现钞和

境内划转等手续。

第十四条 银行同业之间、获准经营个人本外币兑换业务的非金融机构同业之间及

上述机构之间，因外币存款、兑换等业务发生外币现钞收付的，可根据实际需要直接办

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十五条 境内机构和经办银行应按照外汇管理的相关规定及时报送外币现钞相关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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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外汇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予以处

罚：

（一）不符合收取外币现钞条件并办理外币现钞结汇的；

（二）未按规定报送数据的；

（三）违反外汇账户管理规定的；

（四）境内机构未按照本规定提交有效单证或者提交的单证不真实的；

（五）经办银行未全面、正确、及时对交易的真实性及其与外币现钞交易单证的一

致性进行合理审查的；

（六）拒绝、阻碍外汇管理机关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或调查的；

（七）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境内机

构外币现钞收付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96]汇管函字第211号）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

废止。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6年2月1日起施行。之前规定与本办法内容不一致的，以本办

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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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完善
个人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文  号：汇发[2015]49号     发布日期：2015-12-31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

波市分局，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为规范和便利银行及个人外汇业务操作，完善个人外汇交易主体分类监管，结合个

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上线运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进一步完善个人外汇管理。现就有

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自2016年1月1日起，个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在全国上线运行，个人结售汇管理

信息系统同时停止使用。具有结售汇业务经营资格的银行（以下简称银行），应通过个

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办理个人结汇、购汇等个人外汇业务，及时、准确、完整地报送相

关业务数据信息。

二、个人在办理外汇业务时，应当遵守个人外汇管理有关规定，不得以分拆等方式

规避额度及真实性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对规避额度及

真实性管理的个人实施“关注名单”管理。

（一）外汇局对出借本人额度协助他人规避额度及真实性管理的个人，通过银行以

《个人外汇业务风险提示函》（见附件1）予以风险提示。若上述个人再次出现出借本人

额度协助他人规避额度及真实性管理的行为，外汇局将其列入“关注名单”管理。

（二）外汇局对以借用他人额度等方式规避额度及真实性管理的个人，列入“关注

名单”管理，并通过银行以《个人外汇业务“关注名单”告知书》（见附件2）予以告

知。

（三）“关注名单”内个人的关注期限为列入“关注名单”的当年及之后连续2年。

在关注期限内，“关注名单”内个人办理个人结售汇业务，应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有

交易额的相关证明等材料在银行办理。银行应当按照真实性审核原则，严格审核相关证

明材料。

三、银行应配合外汇局对规避额度及真实性管理的个人及相关机构的核查，并在个

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推送相关信息之日起的20天内，反馈个人结汇资金去向、购汇资金

来源及外汇局要求的其他信息。

四、外汇局、银行应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应用服务平台访问个人外汇业务监测系

统，具体访问渠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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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类型 网络连接方式 访问地址

外汇局  业务网 http://100.1.48.51:9101/asone/

银行 外部机构接入网
http://banksvc.safe（主登录入口）

http://asone.safe:9101/asone/（备用登录入口）

外汇局、银行应配备必要的技术人员和业务操作人员，负责个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

的日常维护，确保个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的正常运行。

五、在个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出现全国性系统故障时，外汇局、银行应当按照《个

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应急预案》（见附件3）启动应急措施，保证个人外汇业务顺利、及

时办理。

六、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汇款业务项下的结售汇业务、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

机构（以下简称特许机构）等办理的个人本外币兑换业务，按照本通知规定执行，外汇

管理另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七、本通知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规范银行个人结

售汇业务操作的通知》（汇综发[2007]90号）、《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发布<个人

结售汇管理信息系统应急预案>的通知》（汇综发[2008]49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

印发<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汇发[2011]10号）、《国家外

汇管理局关于银行开办电子渠道个人结售汇业务试行个人分拆结售汇“关注名单”管理

的通知》（汇发[2011]41号）、《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规范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

业务接入审核工作的通知》（汇综发[2013]77号）同时废止。之前规定与本通知内容不

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外汇管理部接到本通知后，应及时转发辖内中心支局（支

局）、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及特许机构；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应及

时转发所辖分支机构。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反馈。

业务咨询电话：010-68402673（银行业务）

010-68402295（特许机构业务）

技术咨询电话：010-68402674

特此通知。

附件1：个人外汇业务风险提示函

附件2：个人外汇业务“关注名单”告知书

附件3：个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应急预案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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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个人外汇业务风险提示函

_______（被提示对象姓名及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个人结售汇业务管理的通知》（汇发

[2009]56号）等相关规定，你办理的个人外汇业务，涉嫌出借本人额度协助他人规避额

度及真实性管理，若再次出现上述行为，将被外汇局列入“关注名单”管理。

特此提示。

注：本提示函仅用于对相关个人进行提示，无需银行及个人签章留存。

附件2

个人外汇业务“关注名单”告知书

_______（被告知对象姓名及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个人结售汇业务管理的通知》（汇发

[2009]56号）等相关规定，你办理的个人外汇业务，涉嫌再次出借本人额度协助他人或

以借用他人额度等方式规避额度及真实性管理，已被外汇局列入“关注名单”管理，关

注期限自*年*月*日至*年*月*日。在关注期限内，你应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有交易额

的相关证明材料到银行办理个人结售汇业务。如你对被列入“关注名单”有异议，可联

系当地外汇局。

特此告知。

注：本告知书仅用于对相关个人进行告知，无需银行及个人签章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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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个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应急预案

为保证个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以下简称个人监测系统）在发生全国性系统故障时

个人外汇业务的顺利、及时办理，特制定本应急预案。

一、本应急预案适用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局、银行。

二、当个人监测系统发生全国性系统故障导致系统瘫痪时，国家外汇管理局将通过

应用服务平台发布信息的方式，启动本应急预案。

三、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支局（以下简称各分支局）、银行收到启动应急预案的通

知后，应执行以下应急措施：

（一）启动应急预案后，在个人监测系统故障期间，银行可正常办理个人外汇业

务，但是电子银行渠道的个人外汇业务应不予办理。银行在办理业务时应严格按照《个

人外汇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3号）、《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汇发[2007]1号）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个人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5]49号）相关规定，根据个人自主申报，严格审核并留存相关证明材料。其

中，对单笔等值5万美元（含）以内的个人结汇和购汇应审核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对

超过单笔等值5万美元的个人结汇和购汇，还应根据资金性质，按照真实性审核原则，审

核相关证明材料。银行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如发现可疑、异常交易情况的，应不予办理。

（二）个人监测系统故障期间，银行办理个人外汇业务时应对业务数据信息做详

细的台账登记。个人监测系统恢复正常后48小时之内，银行应完成对个人监测系统故障

期间办理业务数据信息的补录工作。同时，银行应于个人监测系统恢复正常后72小时之

内，将补录的笔数、金额及个人监测系统故障期间发现的问题以书面形式报告所在地外

汇局。此外，银行应保留个人监测系统故障期间详细台账记录六个月备查。

（三）银行应随时关注个人监测系统运行情况。个人监测系统恢复正常后，银行应

即时按照正常业务流程通过个人监测系统办理个人外汇业务。各分支局应及时督促辖内

银行按上述要求办理业务。

四、各分支局应采取适当方式就辖内银行执行本应急预案各项措施的合规情况进行

专项检查或抽查，发现变相利用应急措施进行脱机操作的，应予严肃处理。

五、本应急预案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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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贸易信贷调查制度》的通知

文  号：汇发[2016]1号    发布日期：2016-01-14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

波市分局：

为进一步提升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水平，加强企业贸易信贷调查力度，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32号）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2号），国家外

汇管理局整合原有贸易信贷相关规范性文件，形成《贸易信贷调查制度》（见附件）。

现将本制度印发给你们，并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制度自2016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首次报送2016年7月数据。

二、本制度相关数据报送方式、系统要求等具体方案另文通知。

三、《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贸易信贷调查制度〉和〈贸易信贷调查实施方

案〉的通知》（汇发［2004］6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调整贸易信贷抽样

调查报表和启用贸易信贷抽样调查系统报送数据的通知》（汇综发［2009］12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关于开展2010年6月末贸易信贷调查有关事项的通知》（汇

国发［2010］8号）、《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扩大贸易信贷调查地区范围及提高调

查频率的通知》（汇综发［2011］28号）、《国家外汇管理局收支司关于启用新版贸易

信贷抽样调查系统的通知》（汇国发[2012]17号）同时废止。

四、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外汇管理部收到本通知后，应转发辖内中心支局、支

局和申报主体，并做好对辖内申报主体的宣传培训工作。

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反馈。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联系

电话：010-68402377，010-68402489。

附件：贸易信贷调查制度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6年1月11日



-11-

附件

  贸易信贷调查制度

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批准

2015年12月

本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和《国

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

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

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

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

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国家实施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制度。

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应对国际收支进行统计、监测，定期公布国际收支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外汇管

理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机构可以处3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以处5万元以下

的罚款:（一）未按照规定进行国际收支申报的；（二）未按照规定报送财务会计报告、

统计报表等资料的；（三）未按照规定提交有效单证或者提交的单证不真实的；（四）

违反外汇账户管理规定的；（五）违反外汇登记管理规定的；（六）拒绝、阻碍外汇管

理机关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或者调查的。

《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支局可以就国际

收支情况进行抽样调查或者普查。

《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中国居民、非中国居民未按照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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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的，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支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

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一、总说明

（一）为准确、及时地反映中国大陆企业贸易信贷情况，科学、有效地组织全国贸

易信贷统计工作，满足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的编制需要，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

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二）本制度中的贸易信贷是指中国大陆境内的对外贸易经营者与境外（含中国香

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进出口商之间，因货物进出口而产生的应收/预收款和应付/预付

款。它是由于进出口货物的资金收付时间与货物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时间（即采用权责发

生制进行账务处理的货物交易时间）不同而在境内外进出口商之间产生的债权和债务。

我国货物进出口是指我国境内对外贸易经营者与境外（含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

区）进出口商之间进行的以转移货物所有权为目的的交易，包括离岸转手买卖，但不包

括不转移货物所有权而以获取工缴费为目的的来（出）料加工，也不包括境内海关特殊

经济区域主体与境内非海关特殊经济区域主体之间进行的货物交易。

离岸转手买卖是指我国境内对外贸易经营者从境外主体购买货物，随后向另一境外

主体转售同一货物，而该货物始终未进出我国国境(包括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交易。

进出口货物所有权转移与资金收付的时间以调查对象财务报表的账务处理记录为

准。

（三）本制度的调查对象为中国大陆境内与境外主体从事货物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

营者（以下简称调查对象）。调查对象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填报贸易信贷申报表。

（四）贸易信贷申报表包括调查对象单位基本情况表、出口重点企业贸易信贷申报

表和进口重点企业贸易信贷申报表三张报表。

单位基本情况表中的调查指标主要包括：调查对象单位名称、组织机构代码、所属

外汇局代码、企业海关代码、单位地址、邮政编码、经济类型代码、行业属性代码、主

要贸易方式、主营产品、主要出（进）口国家及地区、企业联系人、企业联系人电话、

企业联系人手机、贸易信贷申报表填报人、填报人电话、填报人手机、填报人传真、填

报人电子邮箱等。

贸易信贷申报表中的调查指标主要包括：当期出（进）口总额、当期收到（支付）

的出（进）口货款金额、期末账面出（进）口应收（付）款余额、期末账面出（进）口

预收（付）款余额、其他因素导致的当期偏差、出（进）口应收（付）款平均周期等。

（五）为避免贸易信贷数据申报出现遗漏或重复，调查对象应按照“谁进行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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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账务处理，谁申报”的原则，填报其账务处理中货物出口/进口，及相应的货款收付情

况。

（六）贸易信贷调查采取月度和年度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对象包括两类企业：

月度调查企业和年度调查企业，两类企业不重叠。月度调查数据（包括12月份数据）报

送截止时间为月后第15日，如第15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年度调查数据

报送截止时间为次年2月末。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每年完成辖内企业的月度和年度调查

两项工作。国家外汇管理局可以根据有关时效性要求和节假日安排，适时调整贸易信贷

调查的频度和报送时间。

（七）国家外汇管理局每年年初将确定和发布参与月度调查和年度调查的企业名

单。原则上，全部月度调查企业的进出口规模或贸易收付款规模应覆盖全国总量的50%，

全部月度和年度调查企业合计进出口规模或贸易收付款规模应覆盖全国总量的70%。国家

外汇管理局可根据全国涉外收支和进出口形势调整上述覆盖比率。

各分支局应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企业名单开展贸易信贷调查工作，但特殊情

况下，可少量替换辖内企业。

（八）调查对象应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应用服务平台贸易信贷调查系统互

联网版（访问地址为http://asone.safesvc.gov.cn/asone/）填报数据。国家

外汇管理局分支局通过应用服务平台贸易信贷调查系统外汇局版（访问地址为

http://100.1.48.51:9101/asone/）进行数据质量核查和督报等工作。

（九）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以下简称各分支局）应按照以下要求完成调查的组

织工作：

1.各分支局具体负责调查的工作人员应指导调查对象填报申报表，及时解决调查中

遇到的问题。

2.各分支局应采取措施保证贸易信贷申报表的回收率，对于不能按要求报送申报表

的调查对象，应要求其就有关情况做出详细说明，并按本制度规定进行处理。

3.各分支局应指定专人负责在申报表回收的同时开展申报表准确性审核工作。如发

现数据存在疑问的，应及时与调查对象取得联系，取得调查对象的协助与支持，必要时

应进行现场核实，保证调查工作顺利进行。

4.各分支局在审核调查对象填报数据时，应根据国际收支申报数据、海关进出口数

据及调查对象业务情况综合评估填报数据的准确性。 

5.各分支局应于月度数据报送期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辖内月度数据的核查，年度

数据报送期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辖内年度数据的核查，具体核查工作应按照《国际

收支统计申报核查制度》（汇发[2015]48号印发）相关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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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分局、外汇管理部应于次年3月底前就上年所辖地区贸易信贷情况向国家外汇管

理局提交调查报告。

（十）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对全国贸易信贷调查实行统一管理，负责制定和修改贸

易信贷调查制度及调查表，负责对外汇局分支局相关工作的培训、指导，汇总、编制全

国贸易信贷流量和存量数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负责本辖区的贸易信贷调查工作，包括对调查对象进行培训

和指导、采集调查对象申报数据、控制申报数据质量和汇总分析有关数据。

为同时掌握进出口企业通过境内银行进行贸易融资的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

可根据需要开展辖内企业的银行贸易融资业务调查。

（十一）贸易信贷调查统计是国际收支统计的组成部分，中国贸易信贷数据的公

布时间、公布范围、公布内容、公布频率以及公布方式均以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和中国

国际投资头寸表的相关公布要求为准，详细公布时间表可参见国家外汇管理局政府网站

www.safe.gov.cn中相关内容。

（十二）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为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或满足监管要求，贸易信

贷调查获得的数据可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与其他政府部门共享。

二、报表目录

表号 表名 报告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及方式
报表

页码

T01表

调查对象单

位基本情况

表

月报

和

年报

规模以上进

出口企业

各法人企

业、产业活

动单位

月度调查企业应在月后15

日内网络报送，年度调查

企业应在次年2月底前通

过网络报送

8

T02表

出口重点企

业贸易信贷

申报表

月报

和

年报

规模以上进

出口企业

各法人企

业、产业活

动单位

月度调查企业应在月后15

日内网络报送，年度调查

企业应在次年2月底前通

过网络报送

9

T03表

进口重点企

业贸易信贷

申报表

月报

和

年报

规模以上进

出口企业

各法人企

业、产业活

动单位

月度调查企业应在月后15

日内网络报送，年度调查

企业应在次年2月底前通

过网络报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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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 查 表 式

（一）调查对象单位基本情况表

                                              表    号：T01表

                                              制定机关：国家外汇管理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159号

                                              有效期至：2017年12月

20    年    月

调查对

象单位

名称

组织机

构代码

所属外

汇局代

码

企业海

关代码

单位地

址

邮政编

码

经济类

型代码

行业属

性代码

主要贸

易方式

主营产

品

主要出

口国家

及地区

T0101 T0102 T0103 T0104 T0105 T0106 T0107 T0108 T0109 T0110 T0111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子

主要进

口国家

及地区

第一投

资方国

别

第一投

资方占

比

企业联

系人

企业联

系人电

话

企业联

系人手

机

贸易信

贷申报

表填报

人

填报人

电话

填报人

手机

填报人

传真

填报人

电子邮

箱

T0112 T0113 T0114 T0115 T0116 T0117 T0118 T0119 T0120 T0121 T0122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企业填表人及联系电话：         审核人及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20 年 月  日



-16-

（二）出口重点企业贸易信贷申报表

                                              表    号：T02表

                                              制定机关：国家外汇管理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159号

                                              有效期至：2017年12月

20  年     月      单位：1货币单位，天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上期金额 本期金额 备注

甲 乙 丙 1 2 3

一、当期出口总额

二、当期收到的出口货款金额

三、期末账面出口应收款余额

    其中：对关联企业的出口应

收款余额

四、期末账面出口预收款余额

    其中：对关联企业的出口预

收款余额

五、其他因素导致的当期偏差

六、出口应收款平均周期

1货币单位

1货币单位

1货币单位

1货币单位

1货币单位

1货币单位

1货币单位

天

T0210

T0220

T0230

T0231

T0240

T0241

T0250

T0260

企业填表人及联系电话：       审核人及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20 年 月  日

注：1.我国货物出口是指我国境内对外贸易经营者与境外（含中国香港、澳门和台

湾地区）进口商之间进行的以转移货物所有权为目的的交易，包括离岸转手买卖，但不

包括不转移货物所有权而以获取工缴费为目的的来（出）料加工，也不包括境内海关特

殊经济区域主体与境内非海关特殊经济区域主体之间进行的货物交易。

离岸转手买卖是指我国境内对外贸易经营者从境外主体购买货物，随后向另一境外

主体转售同一货物，而该货物始终未进出我国国境(包括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交易。

2.当期出口总额、当期收到的出口货款金额以及其他因素导致的当期偏差均指当期

发生额,对于月度调查企业为当月发生额，对于年度调查企业为当年发生额；期末账面出

口应收款余额及其子项、期末账面出口预收款余额及其子项均为期末余额，对于月度调

查企业为月末余额，对于年度调查企业为年末余额。

3.关联企业指境外母公司（即持有本机构表决权≥10%）、境外子公司（即本机构

持有表决权在10%及以上的境外子机构）或境外联属企业（本机构与联属企业有共同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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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但相互持有表决权＜10%）。关联企业不包括仅有业务往来而没有投资或被投资关系

的企业。

4.其他因素导致的当期偏差指由于各类账务处理导致“当期出口总额（T0210）=当

期收到的出口货款金额（T0220）+（当期期末账面出口应收款余额-上期期末账面出口应

收款余额）-（当期期末账面出口预收款余额-上期期末账面出口预收款余额）”等式不

成立的偏差。如有此情况，请填写偏差额（该金额不一定与等式偏差完全一致），并在

备注中说明具体情况。

5.本报表可根据企业自身会计账务情况选择美元或人民币其一作为填报币种。

（三）进口重点企业贸易信贷申报表

                                              表    号：T03表

                                              制定机关：国家外汇管理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159号

                                              有效期至：2017年12月

 20   年   月                                      单位：1货币单位，天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上期金额 本期金额 备注

甲 乙 丙 1 2 3

一、当期进口总额

二、当期支付的进口货款金额

三、期末账面进口应付款余额

其中：对关联企业的进口应付款余额

四、期末账面进口预付款余额

其中：对关联企业的进口预付款余额

五、其他因素导致的当期偏差

六、进口应付款平均周期

1货币单位

1货币单位

1货币单位

1货币单位

1货币单位

1货币单位

1货币单位

天

T0310

T0320

T0330

T0331

T0340

T0341

T0350

T0360

企业填表人及联系电话：        审核人及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20 年 月  日

注：1.我国货物进口是指我国境内对外贸易经营者与境外（含中国香港、澳门和台

湾地区）出口商之间进行的以转移货物所有权为目的的交易，包括离岸转手买卖，但不

包括不转移货物所有权而以获取工缴费为目的的来（出）料加工，也不包括境内海关特

殊经济区域主体与境内非海关特殊经济区域主体之间进行的货物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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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转手买卖是指我国境内对外贸易经营者从境外主体购买货物，随后向另一境外

主体转售同一货物，而该货物始终未进出我国国境(包括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交易。

2.当期进口总额、当期支付的进口货款金额以及其他因素导致的当期偏差均为当期

发生额，对于月度调查企业为当月发生额，对于年度调查企业为当年发生额；期末账面

进口应付款余额及其子项、期末账面进口预付款余额及其子项均为期末余额，对于月度

调查企业为月末余额，对于年度调查企业为年末余额。

3.关联企业指境外母公司（即持有本机构表决权≥10%）、境外子公司（即本机构

持有表决权在10%及以上的境外子机构）或境外联属企业（本机构与联属企业有共同母公

司，但相互持有表决权＜10%）。关联企业不包括仅有业务往来而没有投资或被投资关系

的企业。

4.其他因素导致的当期偏差指由于各类账务处理导致“当期进口总额（T0310）=当

期支付的进口货款金额（T0320）+（当期期末账面进口应付款余额-上期期末账面进口应

付款余额）-（当期期末账面进口预付款余额-上期期末账面进口预付款余额）”等式不

成立的偏差。如有此情况，请填写偏差额（该金额不一定与等式偏差完全一致），并在

备注中说明具体情况。

5.本报表可根据企业自身会计账务情况选择美元或人民币其一作为填报币种。

四、主要指标解释

（一）调查对象单位基本情况表指标说明

T0101-T0102.调查对象单位名称和组织机构代码：指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全

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颁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上的名称和组织机构代码。

T0103.所属外汇局代码：指调查对象所在地外汇分支局的6位代码。

T0104.企业海关代码：指调查对象在海关办理进出口业务采用10位海关注册编码。

T0105-T0106.单位地址和邮政编码：指调查对象的注册地址和邮政编码。

T0107.经济类型代码：调查对象的经济类型按照《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GB/

T12402-2000）标准进行填报。

T0108.行业属性代码：根据调查对象生产或主营进/出口产品类别，按照《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GB/T4754－2011）标准，确定行业属性代码。

T0109.主要贸易方式：指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离岸转手买卖以及其他贸易

等。

T0110.主营产品：指调查对象主营的进出口产品的名称。

T0111.主要出口国家及地区：指调查对象出口货物的主要交易对方所属国家及地

区。



-19-

T0112.主要进口国家及地区：指调查对象进口货物的主要交易对方所属国家及地

区。

T0113-T0114.第一投资方国别及投资方占比：指外商（含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

区）投资企业中外方股东排行首位的投资者所属国家或地区，以及其投资额占企业总投

资额的比例。

T0115-T0117.企业联系人、电话及手机：指牵头负责贸易信贷调查事项的调查对象

内部人员及其联系方式。

T0118-T0122.贸易信贷申报表填报人、电话、手机、传真及电子邮箱：指负责具体

填报贸易信贷申报表的调查对象内部人员及其联系方式。

（二）出口重点企业贸易信贷申报表指标说明

T0210.当期出口总额：指调查对象当期会计账上记录的货物出口金额。

T0220.当期收到的出口货款金额：指调查对象当期收到入账的出口货款，并不必然

与当期货物出口相对应。

T0230.期末账面出口应收款余额：指调查期末，调查对象根据自身账务记录已贷记

货物出口，但未收到对应货款的余额。

T0231.期末账面出口应收款余额 其中：对关联企业的出口应收款余额：指调查期

末，调查对象对其境外母公司（即持有本机构表决权≥10%）、境外子公司（即本机构持

有表决权在10%及以上的境外子机构）或境外联属企业（本机构与联属企业有共同母公

司，但相互持有表决权＜10%）的出口应收款余额。调查对象可根据对关联企业的出口量

占比等估算此项目。

T0240.期末账面出口预收款余额：指调查期末，调查对象尚未贷记货物出口，但已

收到境外进口商的货款余额。

T0241.期末账面出口预收款余额 其中：对关联企业的出口预收款余额：指调查期

末，调查对象对其境外母公司（即持有本机构表决权≥10%）、境外子公司（即本机构持

有表决权在10%及以上的境外子机构）或境外联属企业（本机构与联属企业有共同母公

司，但相互持有表决权＜10%）的出口预收款余额。调查对象可根据对关联企业的出口量

占比等估算此项目。

T0250.其他因素导致的当期偏差：由于税费、溢短装、汇率折算、轧差结算、无需

收款等各类账务处理导致“当期出口总额（T0210）=当期收到的出口货款金额（T0220）

+（当期期末账面出口应收款余额-上期期末账面出口应收款余额）-（当期期末账面出口

预收款余额-上期期末账面出口预收款余额）”等式不成立的偏差。如有此情况，请填写

金额（该金额不一定与等式偏差完全一致）并在备注中说明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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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260.出口应收款平均周期（单位：天）：指调查对象货物出口后，多少天能够收

回货款。调查对象可根据自身对近一年的收款账期的估算或经验判断填报本项数据。

（三）进口重点企业贸易信贷申报表指标说明

T0310.当期进口总额：指调查对象当期会计账上记录的货物进口金额。

T0320.当期支付的进口货款金额：指调查对象当期支付的进口货款，并不必然与当

期货物进口相对应。

T0330.期末账面进口应付款余额：指调查期末，调查对象已借记货物进口，但未支

付对应货款的余额。

T0331. 期末账面进口应付款余额 其中：对关联企业的进口应付款余额：指调查期

末，调查对象对其境外母公司（即持有本机构表决权≥10%）、境外子公司（即本机构持

有表决权在10%及以上的境外子机构）或境外联属企业（本机构与联属企业有共同母公

司，但相互持有表决权＜10%）的进口应付款余额。调查对象可根据对关联企业的进口量

占比等估算此项目。

T0340.期末账面进口预付款余额：指调查期末，在尚未借记货物进口前，调查对象

已经付给境外出口商的货款余额。

T0341.期末账面进口预付款余额 其中：对关联企业的进口预付款余额：指调查期

末，调查对象对其境外母公司（即持有本机构表决权≥10%）、境外子公司（即本机构持

有表决权在10%及以上的境外子机构）或境外联属企业（本机构与联属企业有共同母公

司，但相互持有表决权＜10%）的进口预付款余额。调查对象可根据对关联企业的进口量

占比等估算此项目。

T0350.其他因素导致的当期偏差：由于税费、溢短装、汇率折算、轧差结算、无需

付款等各类账务处理导致“当期进口总额（T0310）=当期支付的进口货款金额（T0320）

+（当期期末账面进口应付款余额-上期期末账面进口应付款余额）-（当期期末账面进口

预付款余额-上期期末账面进口预付款余额）”等式不成立的偏差。如有此情况，请填写

金额（该金额不一定与等式偏差完全一致）并在备注中说明具体情况。

T0360.进口应付款平均周期（单位：天）：指调查对象货物进口后多少天对外付

款。调查对象可根据自身对近一年的付款账期的估算或经验判断填报本项数据。



-21-

五、附录

（一）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GB/T 12402-2000）

代码 经济类型 说明

100 内资 资本（资金）主要来源于内地的经济组织的经济类型

110 国有全资

全部资产（资金）归国家所有，并按国家有关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

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和联营中的国

有联营）和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的经济类型

120 集体全资

全部资产（资金）归集体所有，并按国家有关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

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股份合作和联营中的集体联营）的

经济类型

130 股份合作

以合作制为基础，由职工共同出资入股，吸收一定比例的社会资产投

资组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

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类型

140 联营
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经济类型的经济组织，按自愿、平等、互

利的原则，共同投资组成的非公司型经济组织的经济类型

141 国有联营 两个及两个以上国有全资经济组织联营的经济组织的经济类型

142 集体联营 两个及两个以上集体全资经济组织联营的经济组织的经济类型

143 国有与集体联营 国有经济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联营的经济组织的经济类型

149 其他联营 以上未包括的联营经济组织的经济类型

150 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登记注册，由两个以上，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

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

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的经济组织的经济类型。包括国有独资

及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51 国有独资（公司）
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的经济类型

159
其他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独资公司以外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的经济类型，包括港澳台及外

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25％的有限责任公司

160 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登记注册，其全部注册资本由等额股份构成并通过

发行股票筹集资本，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

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的经济类型，包括港澳台

及外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25％的股份有限公司

170 私有
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

组织的经济类型

171 私有独资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一名自然人投资经营，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对

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组织的经济类型

172 私有合伙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按照协议共同投资、共同经

营、共负盈亏，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组织

的经济类型

173
私营有限责任（公

司）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的股

份有限公司的经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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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私营股份有限（公

司）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五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单个自然人控股的股份

有限公司的经济类型

175 个体经营

个人从事生产劳动，生产资料和产品或收入归个人所有，雇工7人

（含7人）以下，以个人全部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组织。包括城

镇个体经营，还包括农村的非农业个体经营

179 其他私有 以上未包括的私有经济类型

190 其他内资 以上未包括的内资经济类型

200  港澳台投资
资本（资金）部分（达到国家规定比例以上1）或全部来源于港澳台经

济组织的经济类型

210 内地和港澳台合资

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经济组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按合资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配

利润和分担风险的经济组织的经济类型

220 内地和港澳台合作

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经济组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

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

件设立、分配利润和分担风险的经济组织的经济类型

230 港澳台独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规定，在内地由港澳

台地区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经济组织的经济类型

240
港澳台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外经贸部依法批准设立，其中港澳台投资者的

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25%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经济类型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
以上未包括的港澳台投资经济类型，包括港澳台机构在华设立的分支

机构、港澳台驻华办事处、代表处等

300 国外投资
资本（资金）部分（达到国家规定比例以上2）或全部来源于国外的经

济组织的经济类型

310 中外合资

国外法人或个人与内地经济组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按合资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配利

润和分担风险的经济组织的经济类型

320 中外合作

国外法人或个人与内地经济组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

设立、分配利润和分担风险的经济组织的经济类型

330 外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规定，在内地由外国

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经济组织的经济类型

340
国外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外经贸部依法批准设立，其中外资的股份占公

司注册资本25%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经济类型

390 其他国外投资

以上未包括的国外投资的经济组织的经济类型，包括国外机构在华设

立的分支机构、境外驻华办事处、代表处等（包括国际组织驻华机

构、外国驻华使领馆）

400 境外机构 在境外注册成立的机构

900 其他 以上未包括的经济组织的经济类型

注：1目前为25％以上（含）。
2目前为25％以上（含）。

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GB/T 12402-2000）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国家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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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行业属性代码 行业属性名称（新） 行业属性代码 行业属性名称（新）

0101 农业 0550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0102 林业 0753 铁路运输业

0103 畜牧业 0754 道路运输业

0104 渔业 0755 水上运输业

0105 农、林、牧、渔服务业 0756 航空运输业

0206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757 管道运输业

020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758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0208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759 仓储业

0209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760 邮政业

0210 非金属矿采选业 0963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0211 开采辅助活动 0964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0212 其他采矿业 09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3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0651 批发业

0314 食品制造业 0652 零售业

03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

业

0861 住宿业

0316 烟草制品业 0862 餐饮业

0317 纺织业 1066 货币金融服务

0318 纺织服装、服饰业 1067 资本市场服务

03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

制品和制鞋业

1068 保险业

0320 木材加工和木、竹、

藤、棕、草制品业

1069 其他金融业

0321 家具制造业 1170 房地产业

03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1271 租赁业

032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272 商务服务业

03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

乐用品制造业

1373 研究和试验发展

0325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

料加工业

1374 专业技术服务业

03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

1375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0327 医药制造业 1476 水利管理业

03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1477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03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478 公共设施管理业

03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579 居民服务业

03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

1580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

理业

03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

1581 其他服务业

0333 金属制品业 1682 教育

03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1783 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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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1784 社会工作

0336 汽车制造业 1885 新闻和出版业

03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886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

作业

03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887 文化艺术业

03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1888 体育

0340 仪器仪表制造业 1889 娱乐业

0341 其他制造业 1990 中国共产党机关

034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991 国家机构

034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

修理业

1992 人民政协、民主党派

044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业

1993 社会保障

044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994 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其他成员

组织

044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995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0547 房屋建筑业 2096 国际组织

0548 土木工程建筑业 2099 使领馆

0549 建筑安装业



-25-

现行有效外汇管理主要法规目录（截至2015年12月31日)1

一、 综合(18项) 
1-基本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532号

2.境内外汇划转管理暂行规定 〔97〕汇管函字第250号

3.个人外汇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年第3号

4.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汇发〔2007〕1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汇管理办法》的通知  汇发〔2013〕15号 

6.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的通知  汇发〔2015〕

36号 

2-账户管理

1.境内外汇账户管理规定  银发〔1997〕416号

2.境外外汇账户管理规定  (97)汇政发字第10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驻华使领馆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综发〔

2007〕114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对公外汇账户业务涉及有关外汇管理政策问题的批复  汇复〔2007〕

398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驻华外交机构外汇业务有关问题的批复  汇综复〔2008〕53号 

6.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9〕29号 

3-行政许可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汇管理行政审批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 汇发〔2015〕31号

4-其他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关于规范外汇业务重要凭证、审批核准、档案管理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  汇发〔2004〕1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国家外汇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国家外汇管理局政府

信息公开目录》、《国家外汇管理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规程》的通知  汇发〔2008〕

12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法律咨询工作管理规定  汇综发〔2009〕106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办理二氧化碳减排量等环境权益跨境交易有关外汇业务问题的

通知  汇综发〔2010〕151号 

1共收录外汇管理法规22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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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废止和修改涉及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相关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汇发

〔2015〕20号

 

二、经常项目外汇管理(23项) 
1-经常项目综合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免税商品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6〕16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汇发〔2006〕19号 

3.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和境内居民个人购汇操作规程  汇综发〔2006〕32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自行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通知  汇发〔2007〕49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

2013〕22号 

6.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开展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的通知  汇发〔2015〕7号 

2-货物贸易外汇管理 

1.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商业银行办理黄金进出口收付汇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综发〔

2012〕85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公告  国家外

汇管理局公告2012年第1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法规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2〕38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做好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应急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综发〔

2012〕123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13年第52号 

6.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银行贸易融资业务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3〕44号

3-边境贸易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边境地区贸易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4〕12号 

4-服务贸易外汇管理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币旅行支票代售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4〕15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9〕63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的通知  汇发〔2013〕30号 

4.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13年第40号

5-个人经常项目外汇管理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个人结售汇业务管理的通知  汇发〔2009〕56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个人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5〕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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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外币现钞与外币计价管理

1.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暂行办法  汇发〔2003〕102号 

2.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操作规程  汇发〔2004〕21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 海关总署关于印发《银行调运外币现钞进出境管理规定》的通知  汇发〔

2014〕24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管理办法》的通知  汇发〔2015〕47号 

三、 资本项目外汇管理 (81项) 
1-资本项目综合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下放部分资本项目外汇业务审批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5〕63 

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部分资本项目外汇业务审批权限的通知  汇发〔2010〕29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2〕

33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财务公司账户数据接口规范的通知  汇发〔2012〕55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推广资本项目信息系统的通知  汇发〔2013〕17号 

6.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汇发〔2014〕2号 

2-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

（1）-基本法规

1.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令 2002 年第42号 

2.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科学技术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令2003年第2号

3.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  商务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

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令2005年第28号 

4.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  商务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

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令2006年第10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汇发〔2012〕59号 

6.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及配套文件的通知 汇

发〔2013〕21号

7.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汇发〔2015〕13号 

8.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革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的通知  汇发〔2015〕19号 

（2）-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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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外汇管理局 建设部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6〕47号 

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境外机构和个人购房管理的通知 建房

〔2010〕186号 

3.建设部 商务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外汇管

理局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  建住房〔2006〕171号 

4.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工商总局、外汇局关于调整房地

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有关政策的通知  建房〔2015〕122号 

5.商务部 外汇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外商投资房地产备案工作的通知  商资函〔2015〕895号 

3-境外投资外汇管理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9〕24号 

2.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汇发〔2009〕30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银行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0〕31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  汇发〔2014〕37号

4-境外融资及有价证券管理

（1）-境外发债及上市

1.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外发债管理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

2000〕23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4〕54号 

（2）-套期保值

1.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 证监发〔2001〕81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

2013〕25号 

（3）-其他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境内发行B股和境外上市股票外汇专用账户的开立和募股收入结汇

审批权限的通知  汇发〔1999〕380号 

2.中国人民银办公厅关于A股上市公司外资股东减持股份及分红所涉账户开立与外汇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 银办发〔2009〕178号 

5- 证券市场投资外汇管理

（1）-境内证券市场投资外汇管理

1.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

外汇管理局令2006年第 36号

2.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09〕第1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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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12〕第2号修改）

3.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绿庭（香港）有限公司减持A股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 汇综复

〔2010〕58号 

4.国际开发机构人民币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0〕第10号 

5.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

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令 2013年第90号 

6.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

2013〕9号 

7.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交易者和境外经纪机构从事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外汇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  汇发〔2015〕35号

8.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合格机构投资者数据报送方式的通知  汇发〔2015〕45号 

9.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管理操作指引》的通知 汇综发

〔2015〕88号 

（2）-境外证券市场投资外汇管理

1.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银发〔2006〕121号

2.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

局令2007年第2号 

3.信托公司受托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银监发〔2007〕27号 

4.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13年第1号

（3）-其他 

1.内地与香港证券投资基金跨境发行销售资金管理操作指引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

告〔2015〕第36号 

6-外债及对外担保管理

（1）-基本法规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银行外汇业务管理规定》等规章的通知  附件：境内机构借用国

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 (97)汇政发字第06号 

2.外债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令2003年第28号 

3.境内外资银行外债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 2004年第9号 

4.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债券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

革委员会公告 2007年第 12号 

（2）-外债统计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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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债统计监测暂行规定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银行外汇业务管理规定》等规章的通知  附件：外债统计监

测实施细则〔97〕汇政发字第06号 

3.国家计委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中长期外债余额管理的

通知  计外资〔2000〕53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我国外债口径及相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1〕174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下发2010年度短期外债余额指标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0〕18

号 

6.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核定2011年度境内机构短期外债余额指标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

2011〕14号 

7.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核定2012年度境内机构短期外债余额指标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

2012〕12号 

8.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核定2013年度境内机构短期外债余额指标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

2013〕6号 

9.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外债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  汇发〔2013〕19号 

10.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核定 2014年度境内机构短期外债余额指标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

〔2014〕14号 

1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核定 2015年度境内机构短期外债余额指标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

〔2015〕14号 

（3）-担保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的通知  汇发〔2014〕29号 

2.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4〕第13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对部分非银行机构内保外贷业务实行集中登记管理的通知  汇发〔

2015〕15号 

（4）-贸易信贷

1.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商业银行办理信用证和保函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银发〔2002〕124

号 

（5）-外汇贷款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实施国内外汇贷款外汇管理方式改革的通知  汇发〔2002〕125号 

2.境内企业内部成员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  汇发〔2009〕49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企业外汇质押人民币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1〕

46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外债转贷款外汇管理规定》的通知  汇发〔201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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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人资本项目外汇管理

（1）-资产转移 

1.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2004年第16号—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办法 

2.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办法操作指引〔试行〕  汇发〔2004〕118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 外交部 公安部 监察部 司法部关于实施《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

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5〕9号 

4.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个人财产对外转移提交税收证明或者完税凭证有关问题的

通知  国税发〔2005〕13号 

（2）-证券投资

1.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国内证券经营机构从事B股交易有关问题的通

知  〔95〕汇管函字第 140号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个人投资境内上市外资股若干问题的

通知  证监发〔2001〕22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贯彻实施《关于境内居民个人投资境内上市外资股若干问题的通知》中

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1〕26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投资境内上市外资股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汇发〔2001〕31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贯彻实施《关于境内居民个人投资境内上市外资股若干问题的通知》中

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汇发〔2001〕32号 

6.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个人外汇存款投资B股市场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汇发〔2001〕

33号 

7.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个人投资者B股投资收益结汇有关问题的批复  汇复〔2007〕283 号

8.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境内个人投资B股购汇有关问题的批复  汇综复〔2011〕148号 

9.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

发〔2012〕7号 

10.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回购B股股份购汇额度等外汇管理事项的批

复  汇复〔2012〕21号 

（3）-外汇质押人民币贷款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个人以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政策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3〕2号 

四、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 (43项) 

1- 基本法规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下发《银行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

定》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附件：关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的相关规定 〔93〕汇业函字

第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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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范围界定 〔96〕汇管函字第142号 

3.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  银发〔2014〕127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修订《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办法》相关事宜的通知 汇发〔

2015〕26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 2015年度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汇综发〔2015〕78号 

2- 银行结售汇业务 

(1)-银行结售汇业务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黄金借贷和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外汇管理问题的批复 汇复〔2005〕

253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银行贵金属业务汇率敞口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2〕8 号 

3.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2014〕第2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汇发〔2014〕

53 号 

5.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外资银行结售汇专用人民币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银发〔2015〕12号 

（2）-银行结售汇头寸管理 

1.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调整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统计报表及报送方式的通知 汇综发〔

2012〕129号

（3）-银行结售汇报表

1.银行结售汇统计制度 汇发〔2006〕42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结售汇统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8〕54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将人民币购售业务纳入结售汇统计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综发〔

2010〕99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调整银行结售汇统计报表及报送方式的通知 汇综发〔2012〕152 

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调整银行结售汇统计报表相关指标的通知 汇综发〔2014〕65号 

(4)-结售汇相关产品管理

1.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政策性银行为合格境外机构办理人民币贷款业务和货币互换业务有关问题

的通知  银发〔2007〕81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合作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0〕62号 

3- 离岸业务

1.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 银发〔1997〕438号 

2.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98〕汇管发字第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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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银行卡相关业务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银行外币卡管理的通知 汇发〔2010〕53 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银联国际有限公司承接银联卡境外业务相关外汇业务资质等事宜的批复 

汇复〔2013〕125号 

5- 不良债权

1.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境内金融机构对外转让不良债权备案管理的通知  

发改外资〔2007〕254号 

6- 银行相关其他业务

1.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内地银行与香港和澳门银行办理个人人民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银发〔

2004〕254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开办个人外汇保证金交易的批复 汇复〔2006〕95

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广东发展银行境内代付业务等问题的批复 汇综复〔2007〕17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交通银行开办代理境外分支机构开户见证业务的批复 汇复〔2010〕208

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新台币兑换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3〕11号 

7- 保险公司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指引》的通知 汇发〔2015〕6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上线保险业务数据报送系统的通知 汇综发〔2015〕97号 

8- 信托公司、金融资产公司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

1.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汇业务经营范围的通知 银发〔2000〕160号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证券经营机构从事B股业务若干问题的补充通

知  证监发〔2001〕26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3〕44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汽车金融公司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4〕72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外处置不良资产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

2015〕3号 

9- 外币代兑机构、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自助兑换机 

1.外币代兑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年第6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进外币代兑机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7〕48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个人本外币兑换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8〕24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在深圳市使用外币兑换机开展兑换业务的批复 汇复〔2009〕264号 

5.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 汇发〔2012〕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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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规范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和外币代兑业务有关事项的通

知  汇综发〔2015〕38号 

7.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办理调运外币现钞进出境及外币批发业务

的批复  汇复〔2015〕169号 

8.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通过互联网办理兑换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5〕41号 

五、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市场 (19项)

1- 汇价

1.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5〕第16号—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关事宜 

2.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6〕第1号—关于进一步完善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改进人民币

汇率中间价形成方式有关事宜 

3.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7〕第9号—关于扩大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

浮动幅度 

4.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4〕第5号 

5.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汇价和银行挂牌汇价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银发

〔2014〕188号 

2- 外汇交易市场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加强对外汇市场监管规范办公程序的通知 〔95〕汇国函字第009号 

2.银行间外汇市场管理暂行规定 银发〔1996〕423号

3.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3〕第16号—关于在香港办理个人人民币存款、兑换、银行卡和

汇款业务的有关银行清算安排事宜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即期询价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

2005〕87 号 

5.非金融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申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会员资格实施细则〔暂行〕汇发

〔2005〕94号 

6.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快发展外汇市场有关问题的通知 银发〔2005〕202号 

7.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银

发〔2007〕287号 

8.货币经纪公司外汇经纪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汇发〔2008〕55号 

9.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停办外币清算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 银发〔2009〕

137 号 

10.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交易

的批复 汇复〔2011〕30号 



-35-

1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修订《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指引》的通知 汇发〔2013〕13号 

1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有关管理政策通知 汇发〔2014〕

48 号 

1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中央银行类机构投资银行间市场外汇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5〕43号 

14.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15〕第40号 

六、 国际收支与外汇统计 (19项) 

1- 国际收支统计综合法规 

1.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在外汇业务工作中全面使用组织机构代

码标识的通知 汇发〔2002〕24号 

2.国务院关于修改《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2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境内银行涉外收付凭证管理规定》的通知 汇发〔2014〕19号 

4.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的通知 商合函

〔2015〕6号

2- 国际收支统计间接申报

1.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关于国际收支统计申报有关问题的批复 汇国复〔2010〕6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关于境外承包工程国际收支统计间接申报问题的批复 汇国复

〔2010〕10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强化国际收支核查工作的通知 汇发〔2011〕47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明确和调整国际收支申报有关事项的通知 汇发〔2011〕34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启用境内银行涉外收付凭证及明确有关数据报送要求的通知 汇发〔

2012〕42号 

6.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涉外收支交易分类与代码〔2014版〕》的通知 汇发〔2014〕

21号 

7.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实施细则》的通知 汇发

〔2015〕27号 

3- 国际收支统计直接申报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中资金融机构报送外汇资产负债统计报表的通知 汇发〔2009〕6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调整中资金融机构外汇资产负债等报表报送方式的通知 汇综

发〔2012〕136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制度》的通知 汇发〔2013〕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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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抽样调查制度1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贸易信贷调查制度》和《贸易信贷调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汇发〔2004〕67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调整贸易信贷抽样调查报表和启用贸易信贷抽样调查系统报

送数据的通知 汇综发〔2009〕12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关于开展 2010 年6月末贸易信贷调查有关事项的通知 汇国

发〔2010〕8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扩大贸易信贷调查地区范围及提高调查频率的通知 汇综发〔

2011〕28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收支司关于启用新版贸易信贷抽样调查系统的通知 汇国发〔2012〕17号 

七、 外汇检查与法规适用 (11项) 

1- 办案程序

1.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检查处罚权限管理规定  汇发〔2001〕219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程序  汇发〔2002〕79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复议程序  汇发〔2002〕80号 

2- 法律依据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转发《关于骗购外汇、非法套汇、逃汇、非法买卖外汇等违反外汇

管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暂行规定》的通知 汇发〔1999〕102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七章法律责任部分条款内容含

义和适用原则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8〕59号 

3.对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提请解释《外汇管理条例》法律责任有关条款的复函 国法函〔

2012〕219号 

3- 其他

1.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关于严厉查处非法外汇期

货和外汇按金交易活动的通知 证监发字〔1994〕165号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公安部关于印发《关于

贯彻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关于严厉查处非法外汇

期货和外汇按金交易活动的通知>的会议纪要》的通知 证监发字〔1994〕196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国内私自以外币计价结算和禁止发布含有

1“抽样调查制度”项下汇发〔2004〕67号、汇综发〔2009〕12号、汇国发〔2010〕8号、汇综发〔2011〕28号、汇国

发〔2012〕17号五份文件，已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贸易信贷调查制度>的通知》（汇发〔2016〕1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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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计价结算内容的广告的通知〔96〕汇管函字第 177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安部关于严厉打击非法买卖外汇违法犯罪活动的通知 汇发〔

2001〕155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非法网络炒汇行为有关问题认定的批复 汇综复〔2008〕56

号 

 

八、外汇科技管理(8项) 

1.国家外汇管理局信息系统代码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暂行） 汇综发〔2008〕162 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信息系统代码标准化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汇综发〔2009〕

101 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信息系统代码标准管理实施细则  汇综发〔2011〕131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修订印发《特殊机构代码赋码业务操

作规程》的通知  汇发〔2014〕16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数据采集规范（1.0 版）》的通知 汇发

〔2014〕18号 

6.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报送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数据、个人外币现钞存取数

据和银行自身外债数据的通知 汇综发〔2014〕95号 

7.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扩大企业联机接口服务应用范围的通知 汇综发〔2015〕35

号

8.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数据采集操作规程》的通知 汇发〔

2015〕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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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16年第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了《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见附件）。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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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

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32号，以下简称《外汇管理条

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第36号令）及相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

会）许可，投资境内证券市场的境外机构投资人。

第三条 合格投资者应当委托境内托管人（以下简称托管人）代为办理本规定所要求

的相关手续。

第四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局、外汇管理部依法对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的投

资额度（以下简称投资额度）、外汇账户、资金收付及汇兑等实施监督、管理和检查。

第二章 投资额度管理

第五条 国家对合格投资者的境内证券投资实行额度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单家合

格投资者投资额度实行备案和审批管理。

合格投资者在取得证监会资格许可后，可通过备案的形式，获取不超过其资产规模

或管理的证券资产规模（以下简称资产规模）一定比例（以下简称基础额度）的投资额

度；超过基础额度的投资额度申请，须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

境外主权基金、央行及货币当局等机构的投资额度不受资产规模比例限制，可根据

其投资境内证券市场的需要获取相应的投资额度。

第六条  合格投资者基础额度标准如下： 

（一）合格投资者或其所属集团的资产（或管理的资产）主要在中国境外的，计算

公式为：1亿美元+近三年平均资产规模＊0.2%－已获取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

度（折合美元计算，以下简称RQFII额度）；

（二）合格投资者或其所属集团的资产（或管理的资产）主要在中国境内的，计算

公式为：等值50亿元人民币+上年度资产规模＊80%－已获取的RQFII额度（折合美元计

算）；

（三）不超过50亿美元（含境外主权基金、央行及货币当局等机构）；

（四）不低于2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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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汇率折算参照申请之日上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各种货币对美元折算率表计

算。

国家外汇管理局可综合考虑国际收支、资本市场发展及开放等因素，对上述标准进

行调整。

第七条  合格投资者申请基础额度内的投资额度备案，应向托管人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投资额度备案的情况说明，并填写《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登记表》（见

附1）；

（二）经审计的合格投资者近三年/上年度资产负债表（或管理的证券资产规模的审

计报告等）；

（三）证监会资格许可证明文件复印件。

托管人应认真履行职责，严格审核合格投资者资产规模、已获取的RQFII额度等证明

性材料，并根据合格投资者或其所属集团资产境内外分布情况，按标准准确核实其基础

额度及拟备案的投资额度后，于每月10日内，将合格投资者投资额度备案申请集中报国

家外汇管理局备案（备案表见附2）。国家外汇管理局确认后将备案信息反馈给托管人。

第八条  合格投资者超过基础额度的投资额度申请，应通过托管人向国家外汇管理

局提交以下材料：

（一）托管人及合格投资者书面申请，详细说明增加额度的理由以及现有投资额度

使用情况；

（二）经审计的合格投资者近三年/上年度资产负债表（或管理的证券资产规模的审

计报告等）；

（三）国家外汇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定期在政府网站（www.safe.gov.cn）公告合格投资者投资额度情

况。

第九条 本规定发布前已取得投资额度的合格投资者，若申请增加投资额度，按以下

程序办理：

（一）已取得的投资额度未超过基础额度的：若已取得的投资额度加上申请增加的

投资额度之和仍未超过基础额度，按本规定第七条要求办理备案手续；若已取得的投资

额度加上申请增加的投资额度超过基础额度，按本规定第八条要求报国家外汇管理局批

准；

（二）已取得的投资额度超过基础额度的，按本规定第八条要求报国家外汇管理局

批准。

第十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合格投资者投资额度实行余额管理，即：合格投资者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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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汇入资金不得超过经备案及批准的投资额度。

合格投资者汇入资金为非美元货币时，应参照汇入资金当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

各种货币对美元折算率表，计算合格投资者汇入资金的等值美元投资额度。

第十一条 合格投资者的投资本金锁定期为3个月。

本金锁定期自合格投资者累计汇入投资本金达到等值2000万美元之日起计算。

上述所称本金锁定期是指禁止合格投资者将投资本金汇出境外的期限。

第十二条 合格投资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卖、转让投资额度给其他机构和个人使用。

合格投资者投资额度自备案或批准之日起1年未能有效使用的，国家外汇管理局有权

收回全部或部分未使用的投资额度。

第三章 账户管理

第十三条 合格投资者应凭国家外汇管理局投资额度备案信息或批准文件，并查询资

本项目信息系统相关控制信息表的内容，在托管人处为其自有资金、客户资金或开放式

基金开立相应的外汇账户。

已开立外汇账户的合格投资者，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境外机构境内人民币结算

账户管理的有关规定，在托管人或其他商业银行开立与外汇账户相对应的人民币专用存

款账户（以下简称人民币账户，有关人民币账户开立和使用详见附3《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境内账户管理操作指引》）。

第十四条 合格投资者外汇账户的收入范围是：合格投资者从境外汇入的本金及支付

有关税费（税款、托管费、审计费、管理费等）所需资金，利息收入，从人民币账户购

汇划入的资金，以及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准的其他收入。支出范围是：结汇划入合格投

资者人民币账户的资金，出售境内证券所得、现金股利、利息等资金，以及经国家外汇

管理局核准的其他支出。

未经批准，合格投资者账户内的资金不得用于境内证券投资以外的其他目的。

第十五条 合格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在1个月内变现资产并关闭其外汇账

户，其相应的投资额度同时作废：

（一）证监会已撤销其资格许可；

（二）国家外汇管理局依法取消合格投资者投资额度；

（三）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汇兑管理

第十六条 合格投资者可根据投资计划等，在实际投资前30个工作日内通知托管人直

接将投资所需外汇资金结汇并划入其人民币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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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合格投资者可在投资本金锁定期满后，分期、分批汇出相关投资本金和

收益。合格投资者每月累计净汇出资金（本金及收益）不得超过其上年底境内总资产的

20%。

开放式基金可根据申购或赎回的轧差净额，由托管人为其按日办理相关资金的汇入

或汇出，每月累计净汇出资金不得超过上年底基金境内总资产的20%。

合格投资者如需汇出非开放式基金已实现的收益，托管人可凭合格投资者书面申请

或指令、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投资收益专项审计报告、完税或税务备案证明（若有）

等，为合格投资者办理相关资金汇出手续。

第十八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可以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形势、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和国际收

支状况，对合格投资者资金汇出时间、金额及汇出资金的期限予以调整。

第五章 统计与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合格投资者应在首次获得投资额度后10个工作日内，通过托管人，向托管

人所在地外汇局申请特殊机构赋码并办理主体信息登记。因办理其他跨境或外汇收支业

务已经获得特殊机构赋码的，无需重复申请。

托管人应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备案合格投资者有关产品信息（备案表见附4）。国

家外汇管理局将通过资本项目信息系统为合格投资者办理产品信息登记。

第二十条  合格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托管人应在5个工作日内向国家外汇管理

局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一）合格投资者名称、托管人等重要信息发生变更的；

（二）产品信息发生变更的；

（三）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合格投资者变更托管人的，由新托管人负责为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合格投资者或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受到其他监管部门（含境外）重大处罚，会

对合格投资者投资运作造成重大影响或相关业务资格被暂停或取消的，托管人应及时向

国家外汇管理局报告。

第二十一条 托管人应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合格机构投资者数据报送方式

的通知》（汇发〔2015〕45号）的要求，报送合格投资者相关的监管和统计数据。

第二十二条 合格投资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依据《外汇管理条例》

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罚，并可调减其投资额度直至取消：

（一）转让或转卖投资额度的；

（二）未按规定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或托管人提供境内证券投资相关信息和材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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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虚假信息和材料的；

（三）超出国家外汇管理局备案及批准的投资额度、或未按规定办理资金汇出入、

结汇或购付汇的；

（四）有其他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托管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依据《外汇管理条例》等

相关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可停止其受理相关业务：

（一）未按规定标准审核合格投资者资产及分布情况、基础额度，或虚报备案额

度，或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

（二）超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备案及批准的投资额度为合格投资者办理本金汇入的；

（三）未按规定为合格投资者办理本金和收益汇出手续的；

（四）未按规定为合格投资者开立或关闭相关账户，或未按规定的账户收支范围为

合格投资者办理资金划转和汇兑手续的；

（五）未按规定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报送有关信息、材料或情况报告的；

（六）未按规定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的；

（七）有其他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根据本规定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报送的材料应为中文文本。同时具有外文

和中文译文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

理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09第1号，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12第2号修订）

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管理操作指引>的通知》

（汇综发〔2015〕88号）同时废止。其它相关外汇管理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

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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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na
ls

资
金
来
源
说
明

St
at
em
en
t 
on
 s
ou
rc
es
 o
f 
th
e 
fu
nd
s

初
步
投
资
计
划

In
it
ia
l 
in
ve
st
me
nt
 p
la
n

主
要
股
东
名
称
、
注
册
地
和
股
权
比
例
（
可
用
英
文
）

Na
me
s,
 d
om
ic
il
es
 a
nd
 s
ha
re
 p
er
ce
nt
ag
es
 o
f 
ma
jo
r 
sh
ar
eh
ol
de
rs
 (
In
 

En
gl
is
h 
if
 n
ec
es
sa
ry
)

主
要
关
联
机
构
名
称
和
注
册
地
（
可
用
英
文
）

Na
me
s 
an
d 
do
mi
ci
le
s 
of
 m
aj
or
 a
ff
il
ia
te
s 
(I
n 
En
gl
is
h 
if
 n
ec
es
sa
ry
)

合
格
投
资
者
联
系
人
：

QF
II
’
s 
co
nt
ac
t 
pe
rs
on

电
话
(T
el
ep
ho
ne
)：

传
真
(F
ax
)：

托
管
人
联
系
人
：

Cu
st
od
ia
n’

s 
co
nt
ac
t 
pe
rs
on
 

电
话
(T
el
ep
ho
ne
)：

传
真
(F
ax
)：

  
  
  
  
  
  
  
  
  
  
  
  
  
  
  
  
  
  
  
  
  
  
合
格
投
资
者
董
事
会
授
权
人
签
名
：
  
  
  
  
  
  
  
  
  
  
  
  
  

  
  
  
  
  
  
  
  
  
  
  
  
(S
ig
na
tu
re
 o
f 
th
e 
au
th
or
iz
ee
 o
f 
QF
II
’
s 
bo
ar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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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投资额度备案表

编号：                                                               备案日期：    年   月  日

QFII机构名称
中文：

                        
第
一
联

国
家
外
汇
管
理
局
留
存

English：

累计获批QFII额度

（亿美元）

累计获批

RQFII额度

亿元人民币

折亿美元

近(三)年平均资产（或管理资产）规模

（亿美元）

基础额度

(亿美元)

本次备案投资额度（亿美元）

本机构承诺本表中内容（含所附资料）真实、准确，无虚假信息，并承诺严格按照外汇管理

相关规定办理额度备案手续，自愿接受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和检查。

QFII机构（签章）：

                                                年      月      日

我行已按规定对该机构资产规模、已获取的QFII和RQFII额度等进行了审核，计算出该机构基

础额度。同时，向该机构说明了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管理规定及要求，建议该机构按实需原则提

出申请。现将该机构____________亿美元投资额度备案表报上，请予以备案。

我行承诺严格按照外汇管理相关规定办理投资额度备案手续，自愿接受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

监督、管理和检查。

托管人（盖章）：

                                               年      月      日

国家外

汇管理

局备案

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QFII机构）_________亿美元投资额度予以备案。 

局领导签发： 司领导核签：

审核人： 

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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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投资额度备案表

编号：

QFII机构名称

中文：

                      

第
二
联  

退Q
FII

机
构

English：

托管人

累计获批QFII额度

（亿美元）

累计获批RQFII

额度

亿元人民币

折亿美元

近(三)年平均资产（或管理资产）规模

（亿美元）

基础额度

（亿美元）

本次备案投资额度（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

备案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QFII机构）___________亿美元投资额度予

以备案。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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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3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账户管理操作指引

一、合格投资者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的有关规

定，以机构自身名义开立人民币基本存款账户（以下简称基本存款账户）。

基本存款账户不得存放其在境内证券投资的相关资金。

二、已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合格投资者，应凭外汇登记凭证，开立人民币专用存款

账户（以下简称专用存款账户）。

三、专用存款账户分为合格投资者投资境内证券市场的专用存款账户（以下简称专

用存款账户<证券交易>），以及投资境内股指期货的专用存款账户（以下简称专用存款

账户<期货交易>）等。

专用存款账户<证券交易>应在合格投资者境内托管人（以下简称托管人）处开立。

该账户收入范围是：从合格投资者外汇账户结汇划入的资金、从专用存款账户<期货交易

>划回的资金、出售证券所得价款、现金股利、利息收入及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

理局核准的其他收入；支出范围是：买入规定的证券类等产品支付的价款（含印花税、

手续费等）、划往专用存款账户<期货交易>的资金，支付税款、托管费、审计费和管理

费等相关税费，购汇划入外汇账户的资金以及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准的

其他支出。

专用存款账户<期货交易>应在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处开立。该账户收入范围是：从

专用存款账户<证券交易>划入的资金、利息收入、从事股指期货交易有关收入以及经国

家外汇管理局核准的其他收入；支出范围是：划回专用存款账户<证券交易>资金、开展

股指期货交易有关资金支出、相关税费支出以及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准的其他支出。

合格投资者专用存款账户<期货交易>应与专用存款账户<证券交易>一一对应。

若合格投资者托管人已经是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也可指定其专用存款账户<证券交

易>为期货保证金账户，此时无须再开立专用存款账户<期货交易>。

四、合格投资者因外汇投资额度开立有外汇账户的，其为客户资金开立的多个专用

存款账户<证券交易>应与其客户资金外汇账户存在对应关系。

五、托管人应认真做好对合格投资者现有账户的开立、更名工作，切实履行额度监

控、信息报送等各项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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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合
格
境
外
机
构
投
资
者
（
QF
II
）
产
品
信
息
登
记

备
案
表

QF
II
机
构
名
称
：
  
  
  
  
  
  
  
  
  
  
  
  
  
  
  
  
  
 机

构
类
型
：
□
基
金
公
司
  
 □

保
险
公
司
  
□
证
券
公
司
/投

行
  
□
银
行
机
构

QF
II
机
构
特
殊
赋
码
：
  
  
  
  
  
  
  
  
  
  
  
  
  
  
  
  
  
  
  
  
 □

其
他
机
构
（
请
注
明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

托
管
人
（
盖
章
）
：
  
  
  
  
  
  
  
  
  
  
  
托
管
人
金
融
机
构
标
识
码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备

案
日
期
：
  
  
年
  
 月

  
 日

序
号

产
品
名
称

产
品
类
型

（
①
自
有
资
金
；
②
客
户
资
金
；
③
开
放
式
基
金
）

1 2 3

…
…



《国家外汇管理局文告》
——中国外汇管理法律法规、外汇数据的权威出版物

为使社会各界全面、准确、便捷地了解和执行外汇政策法规，提高外汇管理政策

法规的社会认知度，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国家外汇管理局自2002年1月1日起正

式创办《国家外汇管理局文告》（以下简称《文告》）。

《文告》由国家外汇管理局编辑，是公布中国外汇管理法律法规和外汇数据及

有关外汇信息的权威性官方刊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国

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的所有外汇管理规章通过《文告》对外公布。《文告》刊登

的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具有法律效力，其他媒体转载时如与《文告》有出

入，一律以《文告》为准。《文告》为社会各界从事涉外经济活动提供依法办

事的重要法律依据。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文件精神，自2004年起《文告》国内发行部分实行免费赠阅，

境外用户仍需订购。海外定价全年50美元（含邮资）。

主管单位：国家外汇管理局	 	 	 联    系：市场发展部

主办单位：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	 	 电    话：（010）68402101

开户银行：交行阜成路支行	 	 	 传    真：（010）68585090

户       名：北京中金汇达涉外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账       号：110060934012015009083	 	 E-mail:fxbmial@vip.sina.com	

国内统一刊号：CN：11-4747/D   		             海外定价：50美元（全年）


